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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函
地址：100005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53
號
承 辦 人：周稟珊
聯絡電話：(02)29462793分機5042
電子郵件：pingshan@gsmma.gov.tw

受文者：臺灣省應用地質技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
發文字號：地礦區字第11514501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14501900A0C_ATTCH5.pdf)

主旨：本中心公布的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已不再區分第一類與第

二類活動斷層，請協助宣導並轉知所屬相關單位，請查

照。

說明：

一、有關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已不再區分第一類與第二類活動

斷層，惟相關國土規劃、都市計畫、工址開發、災害防

救、教學、研究及推廣應用等機關或單位可能尚未充分掌

握相關資訊。爰以函知活動斷層不分類訊息，俾利各級機

關或單位後續業務推動參考使用。

二、自114年10月起，本中心所公布的活動斷層已不再區分第一

類與第二類活動斷層，所有活動斷層為更新世晚期（距今

約10萬年）以來曾經活動過，未來可能再度活動的斷層，

均具有活動潛勢。現行已公布的「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110

年（2021）修正版」所列的36條活動斷層，建請均納入各

類土地開發審查、地質調查、耐震設計評估、教學以及推

廣應用等參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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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臺灣活動斷層宣導文宣（內含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110

年修正版）1份供參考。

正本：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農業部、
衛生福利部、環境部、文化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內政
部消防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國家公園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交通部公路局、交通部鐵道局、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經濟
部能源署、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
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
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
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
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桃
園市政府工務局、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苗栗縣政府水利
處、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南投縣政府工務處、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雲林縣政
府城鄉發展處、雲林縣政府地政處、雲林縣政府水利處、嘉義縣政府水利處、嘉
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臺南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屏東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屏東縣政府水利處、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花蓮縣政府農業處、臺東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政府建設
處、金門縣政府產業發展處、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新
竹市政府教育處、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南投縣政府教育處、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嘉義市政府教育
處、嘉義縣政府教育處、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屏東縣政府教
育處、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金門縣政府
教育處、連江縣政府教育處、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應
用地質技師公會、臺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新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高雄市
應用地質技師公會、臺中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台北市採礦工程技師公會、中華
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
公會、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土
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
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法人新
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法人桃園市水
土保持技師公會、臺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利技師公會、社團
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水利技師公會、臺南市水利技師公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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